


















答區議會文件 2019／第 54 號  

(於 3.9.2019 會議討論 ) 

 

有關山竹颱風的善後復原事宜  

 

就李月民議員對標題項目的提問，元朗地政處 (下稱「本

處」 )現回覆如下。  

 

地政 總署的分 區地政 處 負責處 理政府 土地上有 潛在倒

塌危險的樹木及清理積存政府土地上的枯枝和樹木殘骸。直

至 2019 年 7 月㡳，元朗地政處就接獲與颱風山竹有關而需要

清理在政府土地上積存的枯枝和樹木殘骸的個案，已全部完

成有關清理工作。  

 

至於在未批租及未撥用政府土地上，而不在其他政府部

門管理範圍內的樹木如懷疑有潛在危險，地政總署轄下的特

別行動專責組（下稱「該組」）會根據投訴 /轉介時掌握的情

況，按優次調配資源，視察有關的樹木，安排外判樹木護養

承辦商（下稱「承辦商」）採取緩減措施，如移除有安全問

題、下塌的樹木或已折斷、懸吊的樹枝。視乎需要，該組亦

會要求承辦商委派合資格樹藝師到場，為涉事樹木進行風險

評估，以決定應當採取的樹木護養工作。此外，該組會指示

承辦商在颱風襲港前，盡快完成已開展的樹木保養工作及移

除威脅公眾安全的樹木。並視乎情況需要，將待處理的問題

樹木用封條圍封及標示，以提醒公衆勿靠近。  

 

地政總署  

元朗地政處  

2019 年 8 月 2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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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朗區議會 2019 年第四次會議 

有關山竹颱風的善後復原事宜 

 

 

超強颱風「山竹」於去年 9 月 16 日吹襲香港，在風暴期

間，本署轄下元朗區的康樂設施沒有受到嚴重影響，經完成有

關設施緊急維修及清理垃圾雜物等善後工作後，各康樂場地

如期陸續恢復服務及開放予市民使用。 

 

惟是次颱風對樹木造成的破壞數量遠比過往為多。暴風過

後，產生大量塌樹及折枝，影響康樂場地設施及部分道路受

阻。為加快清理塌樹工作，本署聯同各政府部門、區議員、地

區人士及機構等攜手應對颱風造成的破壞，清除場地的枯樹

及斷枝，盡力減少對附近環境及市民造成的影嚮。本署計劃

在區內補種約 1 000 棵樹木，現時已完成了 700 棵，整個補種

工程預計會在今年第四季完成。 

 

一如以往，本署會按照部門指引做好有關風季來臨前的預

防措施。包括在風季前，完成樹木風險評估及加強巡視區內樹

木，安排承辦商修剪及檢查樹木，以盡量減低受颱風吹襲的影

響。 
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二零一九年八月 


